每日讀經「哥林多前書」2005年10/3~10/9

每日讀經「哥林多前書」內容大綱
基督和祂的釘十字架，是教會生活中一切問題的答案（一：23－24，二：2）。本書共十六章，根據內容要義，可分為八大段如下： 

一、引言(一1~9)

二、教會中分門結党的問題(一10~四21)

三、教會中道德倫理的問題(五1~六20)

四、關于婚姻和守童身的問題(七1~40)

五、關于吃祭過偶像之物的問題(八1~十一1)：

六、教會聚會的种种問題(十一2~十四40)

七、關于復活的信仰問題(十五章)

八、最後的勸勉與問安　(十六章) 

週一，「神是信實的，你們原是被祂所召，好与祂兒子——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。」（林前1:9）這一節經節是整卷書信的基礎，揭示了兩個事實：
1． 有關神的事實，「神是信實的。」神是值得信靠的，我們可以倚靠他。在此是針對神的呼召而言，指哥林多信徒是蒙神呼召作聖徒的(2節)。凡是神所起頭的，祂必成就到底。

2． 我們被召与他的兒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。意即有分於那與神兒子耶穌基督聯合，並共同享受祂的交通。神已經呼召我們進入這樣的交通，享受基督作祂賜給我們的分。此乃強調信徒們能都以基督為生活惟一的中心，就不至于信徒中間有分裂的難處。「一同得分」（fellowship），它的希腊文「koinonia」是一個抽象名詞。這個詞包含交通，相交，同领，分享，合伙。它最佳的意譯見於使徒行傳2:44。那里記載早代的信徒在五旬節之后聚在一起，「凡物公用。」這節經文的含意，不但說出基督的一切丰富都是我的，也說出我的一切所是和所有——我的才干、時間、財產——都是祂的。我的一切資源都該歸祂所有，正如祂的一切丰富也都歸我所有。


週二「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，神的靈住在你們里頭么？」（林前3:16）對于哥林多信徒的不聖潔，保羅所提出的救治乃是內住聖靈的啟示。他們的需要，也如同我們今天的需要，乃是掌握一個事實，就是神自己已經居住在他們里面。我們有許多人對于神的靈沒有真切的感覺。我們認為祂不過是一個影響力——無疑是一個好的影響力，但許多人僅僅是如此而已。在我們的思想中，良心和聖靈差不多是同樣的「東西」，當我們做錯了時，它被提醒責備，并企圖把我們帶回到正确的道路。我們的難處，就如哥林多信徒一樣，不是沒有神所賜內住聖靈的恩賜，而是對祂（聖靈）同在的實際，還缺少切身的感覺与經歷。我們沒有寶貴并享用那位在基本上是絕對聖潔的聖靈，祂現今在我們心里已經設立了祂的居所。
週三「所以你們或吃或喝，無論作什麼，都要為榮耀神而行。」（林前10：31）基督徒行事是有原則的，雖然沒有正式的條文規定。但按聖經的教訓有途徑可以遵循，使我們不至錯誤。陷入罪惡和不義之中，招致報應和惡果，以至不為神悅納，得不到神的賞賜。
 這些原則，主要的是根據動機，有的根據結果，有的根據行事的相對關係而定的。關於動機方面，經上教訓我們一切當為主而作，連死活都是為主，行事更當為主（羅14：6~9）。再有是這裡所說的，無論作什麼，都要為榮耀神而行，凡不榮耀神的，就不能去作，還有就是凡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行事（林前16：14；弗5：2），以及憑信心行事，有疑心就不能去作（羅14：22，23）。

關於後果方面，應當以對人有沒有益處和造就而定（林前9：22；10：23，24），凡事不求自己的益處，而要求別人的益處（林前10：33；羅15：2）。凡能叫人跌倒的，得罪人的，叫人憂愁的都不該去作（羅14：14，21；林前8：12，13；10：32）。

再有就是，無論那一件事，都不能受它的轄制

（林前6：12），如果變作嗜好、情欲、沉迷不能自拔，那就成為它的奴僕（彼後2：19；羅6：16）。總之，是無論作什麼，或說話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穌的名，藉著祂感謝父神（西3：17），不能謝恩就不要去作（帖前5：18）。
週四「但如今肢體是多的，身子卻是一個。眼不能對手說，我用不著你；頭也不能對腳說，我用不著你。」(林前十二20~21) 每一個基督徒都要知道，他自己不過是一個肢體，他如果沒有別的肢體，就活不了。在身體裏，每一個肢體乃是和別的肢體合起來，才成功為一個身體；在身體裏的各個肢體乃是彼此相聯，不能分割的。肢體與肢體之間，必須彼此供應，互相聯絡，才能生存。因此，一個基督徒若過著單獨的生活，他遲早要軟弱，遲早要枯乾。如果我是耳朵，我不能看見，我不能盼望自己能看見。整個身體乃是倚靠眼睛來看見，多少禱告也不能叫其他肢體看見。這樣，如果我是耳朵，我要看見，我怎麼辦呢？去找眼睛。去找那些看見的弟兄姊妹，求教他們。如果我們要跟隨主往前，我們必須認識祂在身體裏所給我們的供應，我們必須應用這些供應。藉著這樣身體的肢體間彼此的倚靠，整個身體就得著建造。
眼睛、耳朵、手、腳是甚麼？這些就是基督自己。頭是基督，身體也是基督。每一個肢體都是基督生命的一部分。如果我拒絕在身體裏同作肢體者的幫助，我就是拒絕基督的幫助。如果我不願意承認我需要他們，我就是不願意承認我需要基督。正像我不能向頭獨立，我也不能向身體獨立。個人主義在神眼中是可恨的。我不知道的，身體裏別的肢體知道；我不能看見的，身體裏別的肢體能看見；我不能作的，身體裏別的肢體能作。所以我必須讓身體裏別的肢體供應我的需要。我必須一直應用身體的交通，因為這身體就是我們的生命。
凡是說他只要作一個單獨的基督徒的，乃是愚昧的人；凡是個人的基督徒遲早都要變得枯乾。
然而無論我們的情形怎樣，只要我們活在身體中，就能得著身體的供應。我們每一個作肢體的，都要學習寶貝身體的供應，寶貝每一個肢體；我們都該學習活在身體裏，就是活在身體的供應裏。
週五「你們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賜，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。」（林前12：31）基督徒與世人不同的地方在那裡呢？基督徒真正的價值在那裡呢？基督徒屬靈生命的長進和追求又在那裡呢？實在說來就在「愛」的上面。愛似乎是看不見的，卻是非常實際的，連小孩子也懂得父母的愛。任何人都會感覺到愛，也都喜歡愛，需要愛。沒有愛，世界變成沙漠，人間成為地獄。有了愛，才能使世界開滿鮮花，人間成為天堂，有了愛則像神，因為神就是愛（約壹4：8，16），所以應當求這最大的恩賜和最妙的道，就是愛。
愛究竟是什麼，口才、知識、信心、能力、善行都不足比較。愛是一種生命，是一顆特別的心，在一個人裡面，將它表顯出來成為具體的愛。愛的心和具體的表現有許多方面。這裡提到，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愛是不嫉妒，愛是不自誇，不張狂，不作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的惡……（林前13：4  ~7）如果仔細看來，愛的特點就是不求自己的益處，而求別人的益處，愛不是要得什麼乃是要給什麼，愛是光明的，沒有黑暗。愛是恆忍的，非變化無常的。

這不是一種自私的愛，有不義的成分在內。這愛實在是神的心和基督的生命，藉著聖靈住在人的裡面，與世人的愛是不同的。這愛雖大卻不包括罪惡，不越乎真理，雖柔卻剛強有力，雖隱卻永不止息。
「如今常存的有信，有望，有愛；這三樣，其中最大的是愛。你們要追求愛。」（林前13:13 & 14:1a）對基督徒生活中的每件事來說，愛正是那關鍵的鑰匙。它除去生命中一切的繁雜，把責任減縮成一個簡單的，首要的元素，就是要去愛神并且愛人。

「生命中一切的熱情都要飛逝，唯有愛是不滅的； 它聖潔的火焰將永遠燃燒著，它從天上而來，也將回歸天上。 在那里，信心將聳立而結實累累，盼望在天上得以變成眼見， 這些是生命的產業，而非了結終止，因為聖徒們是永遠在愛。」愛是需要人去追求的。追求這個一詞是用來形容一個獵人追赶他的獵物那么急切；或是形容一個熱心的人奮力地追求他自己設定的更高目的。而所謂“追求愛”就是形容全心去追赶，直到追上為止，否則不休息。去占有它一切的丰滿。它將報答你的勤奮；它將補償你的犧牲；你的期望永遠不會落空。有如所羅門王對智慧的描繪：“它擁有一切的應許，不但是今世的，連來世的二者都有了。”
週六「我們若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眾人更可憐。」（林前15：19）今天世上不信基督的人很多，許多人過得也不錯，而信主的人生活並不一定比別人好， 並且可能有因信仰而來的難處。所以若只在今生有指望，那真是比眾人更可憐，沒有什麼好處，若不是為著來生的好處，又何必信呢？

聖經對此講得很清楚，主耶穌一開頭就是傳「天國近了，你們應當悔改。」（太4：17）為主受苦的有福了。因為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（太5：12）。人信主就是為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主（約3：16，36）。自古以來的聖徒都是羨慕一個天上更美的家鄉（來11：16）。保羅所傳講的中心就是信主得救，盼望主來（林前15：2；腓3：20）。雅各、彼得也都非常注重主來，盼望神國（雅5：7，8；彼前1：4，7，13；彼後1：11；3：13，14）。約翰所寫的啟示錄更完全講到未來的事，看到聖城新耶路撒冷的榮耀（啟21：1，10；22：1）。

因此，一個信徒什麼時候失去對將來的盼望，失去對屬天永遠的追求，他什麼時候就墮落，屬靈的情況就完全不對了，那就是離開了信仰，背離了神的旨意，入了迷惑，被今生、肉體、世界上的事所吸引、纏緊、捆住了。不在屬靈的清醒狀況中，過的是虛空的日子，心中也不會有平安和喜樂，惟獨對來生有盼望，追求屬天永遠的事，等候主來，才比別人更為有福。
主日「若有人不愛主，這人可詛可咒，主必要來。」（林前16：22）辜負人的愛是叫人最傷心的事，親愛的人所加的傷痕是過於仇敵所能加的。不知世上有多少父母因為兒女們心碎了，愛人為失戀而心碎了。試想愛我們到極點，為我們舍命流血，犧牲一切的主，看到我們向祂變心，不再愛祂了，祂的心該何等難過。那比釘十架的兵丁所加的傷痛要大得多，若有人不愛主，這人是否可詛可咒？主不但為我們舍了自己，也將萬有和祂一同賜給我們，從污穢卑賤的污泥之中，將我們這些如蟲如蛆的人（伯25：6），提拔到極高的地位，甚至得權柄作神的兒女，得享天上永遠的國度，榮耀。然而，若我們得到了那樣大的福氣，好處，卻仍貪戀世上一些小事，就實是惡事。那是何等的貪心和不義，不知足和忘恩，這樣的人應當如何，是否可咒可詛？如果蒙主那樣的大恩大愛，卻為著世人世事將祂丟棄，愛那些而不愛主，這給萬有的主，多大的羞辱，使主在爭取我們的愛情上作一個失敗者； 並且作為天地的主，我們的救贖主來說，多麼失去祂的尊嚴和權利。這樣人應當如何，是否可詛可咒？
可詛可咒（Anathema）這個一希腊字在新約聖經里并不多見，它總是被譯成「可詛可咒」或類似的詞。它總共在新約出現了六次。這里不是指真正的咒詛之言，原文意為『被棄在一邊』。它道出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。一個人若不愛他，這人就無藥可救，他的結局必然是滅亡、被咒詛。保羅用一句醒目的話歸納他的心意。這里的「愛」是指人的情愛。若有人不愛主，不帶著情感到他那里去，他就無所指望。他是失喪的人，將被毀滅。這一句引出了下面「主必要來」的亞蘭文。它原文是兩個亞蘭字，「Maran」和「Atha」。「Maran」是指主。「Atha」是一個動詞，是「將要來」的一部分。這是出自保羅內心深處的偉大呼喊，顯示他相信主确實已經來到，他正在來，而且他將要來。這是無可動搖的偉大事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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